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獎助學金核發作業須知 
110 年 03 月 23 日 109 學年第八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 年 09 月 19 日 112 學年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05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九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09 月 24 日 113 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0 月 14 日 114 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 年 6 月 2 日 114 學年度第十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國立中正大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及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重要推動事項，會計與

資訊科技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招收或嘉勉學生專心學習、致力研究；並鼓勵在學學生積極協

助教學及行政事務，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本系獎助學金區分獎學金、助學金二種: 

(一)獎學金係獎勵入學及在學成績與研究表現優異、獲本校培育優秀全職博士生獎學金、參與

實習之在學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學生)。 

(二)助學金係獎助支援教學及行政事務或經濟不利之在學學生: 

1. 協助課程(含全英文及在職專班課程)教學實務之教學助理。 

2. 協助行政事務之勞僱型工讀生。 

3. 家境經濟有特殊困難之在學學生。 

三、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金編列預算支應之研究生獎助學金、本系獎助學金募款、本系其他自

籌收入或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本系所獲配獎學金，若有支用餘額，得視需要流用至

助學金，惟流用比例以本校教務處公告為原則。 

四、獎學金申請資格、名額及金額: 

(一)博士生： 

1.新生獎學金： 

博士班招生入學考試之錄取生 (不含在職生及外籍生)，且有進入本系就讀者，每月核發

獎學金至多 10,000 元，共核發 12個月。如已獲得本校培育優秀全職博士生獎學金者不

得重複支領該獎學金。(獲獎金額須視當年度分配額度調整) 

2.優秀學生獎學金： 

(1) 在學期間發表 SCI、SSCI或 TSSCI 之期刋論文者，並經本系系務會議評審後擇優

敘獎，每名金額至多補助 10,000 元為限。(獲獎金額須視當年度分配額度調整)。 

(2) 本系博士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且該國際研討會符合本系博士班入學

修業規定者，於會議結束六個月內檢附出席相關文件佐證，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

者，每名補助金額 30,000元整，在學期間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碩士生: 

1. 新生獎學金: 

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取生且依通知入學之學期正式完成註冊及入學就讀者，若為本校

學士班畢業學生且其畢業成績為全班成績排名第一名至第五名者，每名可獲得獎學金

至多 10,000元，另畢業成績為全班成績排名第六名至第十名者，每名可獲得獎學金至

多 5,000元。並頒發入學考試成績優異獎狀。 

2. 優秀學生獎學金： 

每班二名，在本所前一學期班級成績第一名及第二名，其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9



學分，第二學年每學期至少須合乎最低修業的規定學分，且無不及格及棄選科目。若

獲獎學生未能符合前述條件，則往下依序推薦至核定名額。若第二名有多位同學時，

則以本系必修學分成績之平均分數做為優先推薦之依據。當學期轉入或轉出本所者不

得申請。第一名獎學金至多 8,000元，第二名至多 6,000元。 

        3.凡符合上述任一項領獎資格者，可重複支領本校校長獎暨優秀學生培育獎學金。另獲獎

金額須視當年度分配額度調整。 

五、申請期間：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除新生獎學金為入學第一學期辦理。第一學期申請日期

為每年 10/1~15，第二學期申請日期為每年 3/1~15。符合申請標準學生請檢具申請書、成績單

及相關佐證資料辦理。 

六、受薦學生自受推作業起，至獲獎優遇學期期間，如有辦理休學、提畢、退學等離校因素，則終

止各項優遇措施。 

七、助學金申請資格及經費分配原則: 

(一)學生助學金: 

1. 申請資格： 

學士班課程修課人數超過 40 人(含)以上者，研究所課程修課人數超過 20 人(含)以上

者，方可申請教學助理配額 1 名。另兼任教師及到任 2 年內(含)之新進教師開授之課

程，如修課人數未達補助標準者，另提供教學助理 1 名，每月核發 1,000 元，以利協

助兼任及新進教師教學課程平台系統使用與課程相關事務進行。 

2. 經費分配： 

（1） 教學助理： 

Ⅰ.一般課程：每學期核發四個月。 

班級修課人數 60人以下，每名 40元；超過 60人部分，每名 30元計算。每月

核發金額如不足 1,000元者以 1,000元核發。 

Ⅱ.遠距教學課程：每學期/每門課程補助 18,000 元，工作內容為協助線上教學課

程教材彙整、每週線上教學課程與 office hour 問題整理與回覆及協助課程認證

等相關作業。 

（2） 教學助教：有實習課程者屬之，每學期核發四個月。 

班級修課人數 40人內 3000元，41至 60人部分每名 50元，61至 90人部分每

名 40元，91人(含)以上部分，每名 30元計算之。 

（3） 勞僱型工讀生:助學金之支給，每生時薪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基本工資。 

(二)生活助學金: 

1. 申請對象:本系學、碩、博士班之在學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學生)。 

2. 申請資格: 

（1） 家境經濟不利者，可獲得至多 6000點。 

（2） 在學期間生活突遭變故者，可獲得至多 10000點。 

（3） 其他特殊困難者，可獲得至多 6000點。 

3. 凡符合上述任一項領獎資格者，不可重複支領本校生活輔導助學金。另補助金額須視

當年度分配額度換算核發，據此決定每點之金額，並按需求程度依序補助至經費用罄

為止。 



八、應支應勞保、健保及勞退之雇主負擔與相關衍生費用應由獲配額內支應，若上開費用另有補助

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九、本作業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研究生獎學金 

申請表 

申請年度 學年     學期 

班別 

□ 博士班 

□ 碩士班 

年 

級 

 學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居留證字號) 

 

E-mail 

 

獎學金類別 

□博士班新生獎學金    □博士班優秀獎學金 

□碩士班新生獎學金    □碩士班優秀獎學金 

申請人須檢具下列文件(請勾選)  

□ 申請表乙份 

□ 正本成績單證明(含排名) 

□ 依申請之獎學金類別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補助情形 

□ 通過評審，補助金額                  元  

□ 不通過 

備註：受薦學生自受推作業起，至獲獎優遇學期期間，如有辦理休學、提畢、退學等離校因

素，則終止各項優遇措施。 

 

 

 

系主任簽章：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生活獎助金 

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班別 

□ 學士班 

□ 碩士班 

□ 博士班  

年 

 

級 

 
學號 

 

姓名 
 

申請項目 

□ 生活助學金 

□ 家境經濟不利者 

□ 在學期間生活突遭變故者 

□ 其他特殊困難者 

申請人須 

檢具文件 

(請勾選) 

□ 申請表乙份 

□ 證明文件(如清寒證明等) 

是否領有其他獎學金 □是  □否 

補助情形 

□ 通過評審，補助       元 

□ 不通過 

備註：受獎學生自受獎作業起，至獲獎優遇學期期間，如有辦理休學、提畢、退學等離校因

素，則終止各項優遇措施。 

 

 

 

系主任簽章：                       


